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关

于稳定和加强国防科技工业三线艰苦地区科技队伍的若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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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3_c36_327223.htm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

一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防科工委、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稳定和加强国防科

技工业三线艰苦地区科技队伍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现

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研制、试验

和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必须依靠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三线地区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科技人员，

他们奋战在戈壁草原、深山峡谷， 不畏艰险， 辛勤劳动，同

干部、工人一道，为建设三线，改善我国的战略布局，加速

武器装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经过二、三十年的锻炼，这

支队伍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国

防科技工业的宝贵财富。为了巩固和建设三线，稳定三线科

技队伍，对三线艰苦地区国防科技人员制定若干特殊政策，

适当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解除他们

的后顾之忧，使他们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从事国防科技事

业，是完全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国防科技工业各部

门、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对科技人员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

位和作用的认识， 重视知识、 尊重科学、尊重人才，认真落

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对科技人员的领导和管理，不断提高

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技术水平。对他们在政治上要充分信

任，工作上要大胆使用，业务上要培养提高，生活上要关心



照顾，使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切实得到改善。 国防科技工

业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照本文件

的精神，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

办法，尽快落实。 关于稳定和加强国防科技工业三线艰苦地

区科技队 伍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

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国防科工委组织核、航空、 电子、 兵器

、航天工业部、船舶工业总公司，并会同全国总工会、国防

工会，对三线艰苦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科技队伍建设方面的若

干政策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建设和巩固三线战略后方是

中央的重大决策。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三线地区的国防科

技工业已具备相当规模，成为研制和生产各种武器装备的重

要基地。广大科技人员在三线建设中和工人、干部一道，艰

苦创业，辛勤劳动，为改善我国的战略布局，促进国防科技

工业的发展，加速实现国防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

三线的大多数科研、生产单位，地处深山峡谷、崇山峻岭、

荒原戈壁、高寒、高原地区，工作条件艰苦，生活困难，科

技人员的许多实际问题，如夫妻两地分居、子女升学就业、

离退休安置等，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加之一些单位管理不善

，致使人心浮动，外流严重，补充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

稳定和加强三线艰苦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科技队伍建设，经与

国务院有关部委商量，建议采取如下政策：（一）各主管部

门要加强对科技队伍的领导，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科技人员发扬艰苦奋斗

的光荣传统，扎根三线，努力工作，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

做出更大的贡献。（二）国家对三线艰苦地区的科技队伍，

应采取稳定、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各地区、各部门不



得直接到三线艰苦地区国防科研、生产单位招聘科技人员。 

各国防科研、生产单位实行定员、定编后，确有富余的科技

人员，首先在本部门和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内进行调整。同时

，要积极地、有计划地输送一部分到国家重点建设单位或其

他急需人才的部门，做到人尽其才。（三）号召和鼓励大学

和中专毕业生到三线艰苦地区参加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国家

在制定大学和中专毕业生分配计划时，应多分配一些大学、

中专毕业生到三线艰苦地区的国防科研、生产第一线去，同

时有计划地调出一部分科技骨干，以逐步改善三线艰苦地区

科技队伍的年龄和专业结构。对分配到三线艰苦地区工作的

大学和中专毕业生，自报到之日起，即按转正定级的工资待

遇。对去三线艰苦地区三类区（高寒、高原、沙漠戈壁、深

山峡谷地区）的企事业单位（名单附后）的毕业生，工资可

向上浮动一级。对已在三类区这些单位工作的科技人员，工

资也向上浮动一级。实行向上浮动一级的科技人员不能同时

享受地区性的事业津贴，地区性事业津贴超过浮动工资级差

的部分可暂保留。离开三类区时即取消这一级浮动工资。（

四）三线地区急需的科技人员， 除组织上有计划地调配补充

外， 经国防工业部门批准，允许到一、二线和大中城市通过

招聘、聘请、借调、邀请讲学、咨询服务、技术协作等多种

方式加以解决。 前往支援的科技人员， 可以不转户口、粮油

关系，待遇和工作期限，由对口支援的双方商定。（五）各

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好科技人员的业务技术学习和进

修，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和业务水平。对工程师及相当这一

职称以上的科技人员，按照《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试行条

例》（中办发〔１９８１〕１６号文件）的规定，每三年安



排三个月至半年的进修时间，使他们通过自修、进修、学术

交流、调查研究、专题考察等活动，更新知识，提高科技业

务水平。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好技术交流和情报工作，使科技

人员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先进科技动向。各单位都要建

立和充实科技图书馆和阅览室。（六）三线艰苦地区科技人

员离退休后，原则上应就地安置。对就地安置的退休人员，

在三类区工作累计满二十年的，退休金标准提高１０％；在

一类区（无城镇依托、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二类区（远

离城镇和交通干线的穷困山区）工作累计满二十年的，退休

金标准提高５％。但提高后的退休金总额，不得超过本人的

原标准工资。对享有事业津贴费的科技人员，离退休后，事

业津贴费可同地区生活补贴一样，对离休的，包含在原工资

内发给；对退休的，作为计算退休费的基数。 对从一、二线

和大中城市到三线艰苦地区二、三类区工作的科技人员离退

休后，可在单位所在地区交通、医疗等条件比较方便的中小

城市安置。对在三类区工作的科技人员，离退休后就地就近

安置确有困难的，可到本人、配偶原籍或配偶、子女工作所

在地安置。有条件的单位，对六级以上的离退休科技人员，

也可在比较适宜的城市修建居住点予以安置。（七）根据一

九八○年公安部、粮食部、国家人事局《关于解决部分专业

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的规定》

的精神，在三线艰苦地区工作的年满三十五周岁的工程师，

以及相当这一职称以上、享受探亲假的科技人员，可以分期

分批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家属（指配偶，十五周岁以下

和十五周岁以上但不超过十八周岁在中学读书的子女）是农

村户口的，可转为城镇户口；凡符合“农转非”条件而不办



“农转非”的科技人员，除按规定每年享受一次探亲（指探

配偶）假外，其配偶每年可到科技人员所在单位探亲一次，

往返路费由科技人员所在单位报销。（八）通过各种渠道解

决科技人员的待业子女的就业问题。本单位有招工指标时，

对在三线艰苦地区工作的科技人员身边无子女参加工作的 ，

经考核符合招工条件 ，可适当照顾，招一名子女就业。（九

）大力宣传、表彰三线艰苦地区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先进

科技工作者。对成绩卓著的，授予荣誉称号，发给证书。（

十）三线艰苦地区的范围和企事业单位的类别划分，另有文

件规定。本文所指的科技人员，包括具有大学、中专学历或

具有职称现在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的国家技术业务

干部。（十一）上述规定，从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起执行；

所需费用，从各企事业单位或各部门的有关经费和利润留成

中解决。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委执行。附：国防科技工业三线艰苦地

区三类区企事业单位划分名单（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